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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方税务局  云南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

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关于贯彻落实好非税收入

征收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地方税务局、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各州（市）中心支行，滇中新区地方税务局、省地税局直属征收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好《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非税收入征收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2017〕118号）精神，确保全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范围

从2018年1月1日起，全省行政区域内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土地复垦费，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上缴财政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其他利息收入，产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等11项非税收入项目统一由地税部门征收。其他适宜由地税部门征收的项目，分期分批改由地税部门征收。

二、征缴管理
（一）管户确认

各级地税机关按照“税费一体化”管理的原则，以个人所得税的主管地税机关为非税收入征收机关，做好管户确认工作。
（二）征收开票

主管地税机关统一开具税收票证，通过地税征收管理系统，按照财政部门确定的预算科目、入库级次，通过横向联网系统（TIPS）划缴入国库。
（三）费款入库

1.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按规定缴入国库。

2.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上缴财政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其他利息收入按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预算管理级次缴入同级国库。

3.产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各级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产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全额缴入同级国库；行政事业单位的产权转让收入按财政预算管理级次缴入同级国库。

4.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缴入省级国库，其中应缴中央财政汇缴专户的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另行上划。

5.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缴入省级国库。

6.土地复垦费缴入县级国库。

（四）征收对账

地税部门与人行国库等有关部门按规定做好对账工作。

（五）数据交换

地税部门接收入库费票流水自动勾兑征收明细信息，确认费款入库后，及时将征收明细信息反馈给财政、工信、国土、新闻出版广电、人防等部门。

（六）退费办理

主管地税局机关应及时受理缴纳义务人的退费申请，并提出审核意见后报相关部门办理退费事宜。

三、部门职责
（一）地税部门负责征管范围内非税收入的征收、催缴、入库，定期与国库部门进行对账；负责非税收入的征收服务、统计、分析、征收信息反馈、征收票据的管理；负责受理缴费义务人提出的退费申请。

（二）财政部门负责制定解释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和政策，确定预算科目、入库级次。

（三）各级人民银行国库部门负责做好各项非税收入入库及划转工作，做好与同级地税部门和商业银行的对账工作，做好国库端系统参数维护和联调测试工作。

四、相关要求
（一）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将纳入本级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名册提供至同级地税部门。

（二）各级地税部门要及时将各级财政部门提供的行政事业单位名册与征管系统数据进行比对、认定。于2018年1月1日前，与各级国库进行征收测试。

（三）各级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应于2018年1月1日起，及时完成国库端系统参数的设置和与地税端的联调测试工作。

（四）各级地税、财政、人民银行要加强沟通，定期召开联席工作会议，研究征收工作中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制定应急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征收工作顺利开展。
（五）各级地税、财政要结合工作职责，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平台，加大对非税收入征收管理体制改革的宣传，提高社会对非税收入征收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认识和理解，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环境。

附件：云南地税部门征收非税收入预算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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